附件1

江西省企业创新积分制（科技领域）
应用赋能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精准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持续放大企业创新积分的政策效能，根据科技部《“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全国试行版）》扩大创新积分应用范围等有关要求，结合科技部门职能，制定本指引。
[bookmark: _Hlk193881031]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科技领域工作的创新积分制应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企业梯次培育、科技项目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人才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的服务。
第三条　本指引适用场景采取周期性优化机制，根据年度科技创新工作实际，视需要适时调整。
第二章　一般条件
第四条　本指引所适用的企业，是指在江西省内注册的，并在江西省创新积分信息服务平台上拥有创新积分评价结果，按照ABCD四个类别列入全省创新积分榜单的企业。
第五条　本指引适用场景使用创新积分，主要分为三种方式。一是作为准入条件，企业通过创新积分可申请的创新资源；二是作为优先条件，支持高等级企业同等条件下获得优先推荐权；三是作为附加条件，将创新积分整合纳入企业项目、平台、人才申请时的附加评分体系。
第三章  应用场景
第六条　企业梯次培育应用场景
1．对于企业上年度企业创新积分在B级及以上的，在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时，可在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环节优先推荐。
2．对于企业创新积分在C级及以上的，优先审核推荐支持纳入科技型中小企业。
3．在高成长性企业资格评审中，将企业创新积分按10%的权重列入考核指标。
第七条　技术创新支持应用场景
4．对于企业年度创新积分达到A级的企业，若技术创新类项目面向产业一线，科技重大专项各项目牵头单位是企业的，综合评审得分可加计3分。
5．对于企业创新积分达到A级的企业，在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重点研发计划时，其综合评审得分可加计3分。在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熟化与工程化研究项目时，其综合评审得分可加计3分。
6．对于企业创新积分达到B级的，在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重点研发计划时，其综合评审得分可加计1分。在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熟化与工程化研究项目时，其综合评审得分可加计1分。
第八条　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应用场景
7．对于首次申报省级创新平台的企业，包括成果转化与产业类创新平台、技术创新类平台等，其上年度企业创新积分原则上应为A级，共建单位上年度企业创新积分原则上不低于B级。
8．积极探索企业将积分按需兑换实验室设备共享、联合研发及数据资源调用等科研服务。
第九条　科技人才服务应用场景
9．对于企业创新积分达到A级的企业，可享有10个推荐名额对符合条件的技术骨干进行推荐，被推荐人可直接纳入省科技专家库企业专家序列。优先支持企业入库专家参与省科技厅组织的指南编制、立项评审、绩效评价等科技管理活动（须遵守利益回避原则）。
10．对于企业创新积分达到B级的企业，可享有5个推荐名额对符合条件的技术骨干进行推荐，被推荐人可直接纳入省科技专家库企业专家序列。优先支持企业入库专家参与省科技厅组织的指南编制、立项评审、绩效评价等科技管理活动（须遵守利益回避原则）。
11．对企业创新积分达到B级及以上的企业，优先支持“科技副总”领衔（参与）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项目、省科技成果熟化与工程化研究项目。
第十条　科技金融服务应用场景
12．对于创新积分达到B级及以上的企业，优先纳入“科贷通”融资攻坚工程重点服务企业名单，优先向科创基金及省内银行机构推介。
13．建立“创新积分+银行信贷”联动机制，定期与我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金融机构对接，推送企业创新积分榜单，促进企业获得融资。
第四章  组织保障
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加强对企业创新积分制应用赋能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重点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放大政策效能。
第十二条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科技活动参与主体的监督管理，严格履行自身职责，加强对本地区企业科技活动的审核把关，强化过程管理和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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